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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１１３１号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局）、城市管理委、市场监管局：

随着我国天然气市场发展，管道燃气日益普及，居民生活便利程度大大提高。但在燃气工程

安装过程中，存在部分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强制服务并收费、收费标准偏高，指定施工单位、限

制竞争等问题，影响了市场秩序，加重了用户负担。为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行为，加强工程安装

收费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天然气稳定协调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

２０１８
"

３１号），现提

出指导意见如下。

一、明确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定义及内涵。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是指为保障用户通气，相关

企业提供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服务而收取的与工程建设相关

的服务费和材料费等费用。燃气工程安装收费范围仅限于建筑区划红线内产权属于用户的资产，

不得向红线外延伸。

二、加快构建燃气工程安装竞争性市场体系。各地要加快建立完善公平开放的燃气工程安装

市场，鼓励具备燃气工程安装施工能力的企业依法取得相应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资质后参与市场竞

争，鼓励具备安装资质的企业跨区域开展工程安装和改造业务，促进市场竞争。燃气企业不得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经营范围内工程安装业务，或指定利益相关方从事燃气工程安装，妨碍市场

公平竞争。

三、合理确定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燃气工程安装竞争性市场体系尚未建立、收费标

准纳入政府定价目录进行管理的地方，当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强成本调查监

审，对标行业先进水平，兼顾周边地区水平，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原则上成本利润率不得超过

１０％，现行收费标准偏高的要及时降低。同时，要创造条件加快建立完善燃气工程安装竞争性市

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

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由市场形成的地方，工程安装企业应当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

的原则，合理确定收费标准，不得有价格欺诈、价格串通、牟取暴利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四、取消城镇燃气工程安装不合理收费。凡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工程设计、施工

等服务和材料不相关的收费，包括开口费、接口费、接入费、入网费、清管费、通气费、点火费等类似

１



费用，涉及建筑区划红线外市政管网资产的增压费、增容费等，涉及市政管网到建筑区划红线连接

的初装费、接驳费、开通费等费用，以及其他成本已纳入配气价格的表具更换等收费项目，一律不

得收取，并不得变换名目另行收取费用。

五、简化城镇居民新建住宅燃气工程安装等收费方式。与新建商品房配套建设规划红线范围

内的燃气工程安装费用统一纳入商品房开发建设成本，房地产开发企业、燃气企业等不得另外向

商品房买受人单独收取。燃气企业为排除用气安全隐患而开展的燃气表后至燃具前设施修理、材

料更换等服务所需费用，纳入配气成本统筹考虑，不再另行收费。非居民用户燃气工程由城镇燃

气企业或利益相关企业施工的，鼓励燃气企业结合用气量和用户协商收费优惠事宜，减轻用户负

担。

六、规范城镇燃气安装工程施工管理。燃气工程安装参建各方要认真做好工程施工、监理、验

收等相关工作，确保燃气工程安装质量。鼓励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制定当地燃气工程施工技术

规范和标准，并明确工程建设管理、安全监督、事故赔偿等责任，落实参建各方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保障权责公平对等。施工企业要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施工，保障工程安装质量和供气安

全。对施工质量不符合供气要求影响供气安全的，须按照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求进行整改，

经整改仍不符合要求或多次出现施工质量问题的，可依法依规采取纳入企业失信记录、市场禁入

等措施。

七、推动信息公开强化社会监督。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由政府管理的，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和调整收费标准，要通过门户网站等指定平台向社会公开价格水平和相关依据。燃气工程安装收

费标准放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燃气工程安装企业要在显著位置标明收费标准和价格构成等依

据，推进价格信息公开透明，接受用户咨询，强化社会监督。燃气工程安装企业不得收取未予标明

的费用。

八、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持续开展城镇燃气工程安装领域反垄

断执法，严厉打击垄断协议和凭借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燃气工程安装市场或指定利益相关方进行施

工等行为。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对以供气安全等为由对非利益相关方施工并

已验收合格的燃气工程另行加价的，以及对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变换名目另行收费的，依法进行

查处。典型案件要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并纳入企业失信记录。

上述指导意见，请按照执行。对农村地区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管理，可参照本指导意见并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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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粮食和储备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关于公布２０２０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１６１７号　　　　　二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农业农村厅（局、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分行：

２０２０年国家继续在小麦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

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２０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每５０

公斤１１２元，保持２０１９年水平不变。

各地要引导农民合理种植，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小麦稳产提质增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９〕８９７号　　　　　二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精神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完善对电网输配电成本的监管，深入推进输配电价改革，我们对２０１５年制定

的《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印发

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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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输配电价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透明度，完善对电网输配电成本的监管，规

范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行为，促进电网企业加强成本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

改革委令第８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政府制定或者调整省级电网、区域电网、跨省跨区专项工程（以下简称

专项工程）输配电价过程中，对提供输配电服务的电网经营企业（以下简称电网企业）实施定价成

本监审的行为。

第三条　输配电定价成本，是指政府核定的电网企业提供输配电服务的合理费用支出。

省级电网输配电定价成本，是指政府核定的省级电网企业为使用其经营范围内输配电设施的

用户提供输配电服务的合理费用支出。

区域电网输电定价成本，是指政府核定的区域电网经营者为使用其经营范围内跨省交流共用

输电网络的用户提供输电服务的合理费用支出。

专项工程输电定价成本，是指政府核定的电网企业提供跨省跨区专用输电、联网服务的合理

费用支出。

第四条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价格监管制度等规定。

（二）相关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限于电网企业提供输配电服务发生的直接费用

以及需要分摊的间接费用。

（三）合理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输配电服务的合理需要，影响定价成本水

平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公允水平。

第五条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应当以经政府有关部门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核）的监审期

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凭证、账簿，以及电网投资、生产运行、政府核准文件等相关资料为基础。

未正式营业或者营业不满一个会计年度的不予实施成本监审。

第六条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输配电价格成本监管要求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和成本监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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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制度，完整准确记录、单独核算输配电业务成本和收入，并定期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上报。电网

企业应当积极配合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实施的成本监审工作，客观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其所要求

的财务报告、会计凭证、账簿、科目汇总表等相关文件资料和电子原始数据。

第二章　输配电定价成本构成

第七条　输配电定价成本包括折旧费和运行维护费。

第八条　本办法所指的折旧费，是对输配电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折旧方法

和年限计提的费用。

第九条　本办法所指的运行维护费，是电网企业维持电网正常运行的费用，包括材料费、修理

费、人工费和其他运营费用。

（一）材料费指电网企业提供输配电服务所耗用的消耗性材料、事故备品等，包括企业因自行

组织设备大修、抢修、日常检修发生的材料消耗和委托外部社会单位检修需要企业自行购买的材

料费用。

（二）修理费指电网企业为了维护和保持输配电相关设施正常工作状态所进行的外包修理活

动发生的检修费用，不包括企业自行组织检修发生的材料消耗和人工费用。

（三）人工费指电网企业从事输配电业务的职工发生的薪酬支出，包括工资总额（含津补贴）、

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含农电工、劳务派遣及临时用

工支出等。

（四）其他运营费用指电网企业提供正常输配电服务发生的除以上成本因素外的费用。主要

包括：

１．生产经营类费用。包括农村电网维护费、委托运行维护费、租赁费等。

２．管理类费用。包括办公费、会议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等。

３．安全保护类费用。包括电力设施保护费、劳动保护费、安全费、设备检测费等。

４．研究开发类费用。包括研究开发费等开展与输配电服务相关的产品、技术、材料、工艺、标

准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支出。

５．价内税金。包括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

６．其他费用。包括无形资产摊销、低值易耗品摊销、财产保险费、土地使用费、管理信息系统

维护费等。

第十条　下列费用不得计入输配电定价成本：

（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价格监管制度

等规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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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电网企业输配电业务无关的费用。包括：

１．宾馆、招待所、办事处、医疗单位、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等辅助性业务单位、多种经营及“三

产”企业的成本费用；

２．电网企业所属单位从事市场化业务对应的成本费用；

３．抽水蓄能电站、电储能设施、电网所属且已单独核定上网电价的电厂的成本费用；

４．独立核算的售电公司的成本费用；

５．其他与输配电业务无关的费用。

（三）与输配电业务有关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政府补助、政策优惠、社会无偿捐赠等有专项

资金来源予以补偿的费用。

（四）各类赞助、滞纳金、违约金、罚款，以及计提的准备金。

（五）各类广告、公益宣传费用（停电故障信息公告、电力安全保护宣传、电力设备安全警示等

费用除外）。

（六）除不可抗力外的固定资产盘亏、毁损和出售的净损失。

（七）向上级公司或管理部门上交的利润性质的管理费用、代上级公司或管理部门缴纳的各

项费用、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分成以及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等。

（八）经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认定，在监审期间内除政策性因素外造成的未投入实际使用、未达

到规划目标、擅自提高建设标准的输配电资产相关成本费用支出；国家重大输配电项目建设中，因

企业自身责任导致工期延误、工程质量不合格、重复建设等造成的额外投资费用支出。

（九）其他不得计入输配电定价成本的费用。

第十一条　省级电网输配电定价成本按照５００千伏及以上、２２０千伏（３３０千伏）、１１０千伏

（６６千伏）、３５千伏、１０千伏（含２０千伏）、不满１千伏分电压等级核定。

第三章　输配电定价成本核定

第十二条　折旧费。计入定价成本的折旧费，按照监审期间最末一年的可计提折旧输配电固

定资产原值和本办法规定的输配电固定资产分类定价折旧年限，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核定。

第十三条　可计提折旧的输配电固定资产指政府核定的经履行必要审批手续建设的符合规

划的输配电线路、变电配电设备以及其他与输配电业务相关的资产，不包括从电网企业分离出来

的辅助性业务单位，多种经营企业及“三产”资产等。

可计提折旧的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按照历史成本核定。按规定进行过清产核资的，按财政或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各类固定资产价值确认，包括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成建制接受资

产、人员、债务方式转入的农网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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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下列输配电固定资产的折旧费不得计入输配电定价成本：

（一）进行过清产核资但未经财政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

（二）用户或地方政府无偿移交、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等非电网企业投资形成的。

（三）不能提供固定资产价值有效证明的。

（四）固定资产的评估增值部分的。

（五）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

（六）第十条第（八）项所规定的。

（七）其他不应计提折旧的情形。

第十五条　输配电固定资产定价折旧年限。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以前形成的输配电固定资产，定

价折旧率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规定的折旧年限中值确定，其他电网企业参照执行；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及以后新增的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则上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电网企业固定资

产分类定价折旧年限（见附件），结合自然环境及电网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确定。电网企业实际

折旧年限高于本办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按照企业实际折旧年限核定。

固定资产残值率按５％确定。

第十六条　材料费、修理费。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但本监审期间核

定的新增材料费、修理费两项合计，原则上不得超过本监审期间核定的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

的２．５％。超过２．５％的，电网企业应证明其合理性，具体数额根据评估论证后确定。特殊情况

下，因不可抗力、政策性因素造成一次性费用过高的可分期分摊。

第十七条　人工费。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所属电网企业工资总额（含津补贴）参照

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有关国有企业工资管理办法核定。非国家电网

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所属的地方国有电网企业的工资总额参照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地方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有关工资管理办法核定。其他电网企业参考当地国有电网企业工资水平合理核定。

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据实核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国家规定的提

取比例的乘积。

职工养老保险（包括补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审核计算基数按照企业实缴基数确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当地

政府规定的基数，计算比例按照不超过国家或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比例确定。

农电工、劳务派遣、临时用工性质的用工支出未包含在工资总额内的，在不超过国家有关规定

范围内按照企业实际发生数核定。

第十八条　其他运营费用。

（一）管理类费用。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最低年份水平确定，但不得高于上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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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周期核定水平。

（二）生产经营类费用、安全保护类费用、研究开发类费用。

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其中，租赁费、委托运维费、研究开发费等涉及

内部关联方交易的，可进行延伸审核，按照社会公允水平核定；社会公允水平无法获得的，按照实

际承担管理运营维护单位发生金额核定。

内部关联方交易是指各级电网企业与关联方之间转移、交易、租赁、运维资产等所发生的各类

行为以及提供劳务的行为。

（三）其他费用。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其中，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

有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从其规定或约定；没有规定或约定的，原则上按不少于１０年摊销。

（四）价内税金。按照现行国家税法规定监审期间最后一年水平核定。

（五）其他运营费用占本监审期间核定的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的比例，不得超过上一监审期

间核定的比例；剔除生产经营类、安全保护类费用后的其他运营费用，不得超过本监审期间核定的

运行维护费（仅包括材料费、修理费、人工费和其他运营费用中的生产经营类费用）的２０％。

第十九条　核定单位输配电定价成本所对应的电量，省级电网按监审期间最末一年省级电网

公司输配电量核定，区域电网按监审期间区域电网线路资产最末一年实际输送电量核定，专项工

程按照监审期间该工程企业的平均实际输送电量和设计电量的较高值核定。

第二十条　输配电损耗率。按照电网企业监审期间实际损耗平均水平确定，省级电网分电压

等级予以明确，专项输电服务分工程予以明确。

第四章　经营者义务

第二十一条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输配电成本监审要求，区分省级电网、区域电网、专项工程，

分电压等级、用户类别单独核算并合理归集输配电的生产经营成本（费用）及收入等数据。

能直接归集到各电压等级（专项工程）的成本费用，应直接归集到相应电压等级（专项工程）。

不能直接归集到各电压等级（专项工程）的共用成本费用，根据影响成本的主要因素分摊。折旧

费、材料费、修理费等与资产相关度较高的，可按各电压等级（专项工程）固定资产原值比例分摊。

第二十二条　电网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关联方交易管理制度，按照社会公允水平确定内部

关联方交易费用项目价格；书面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报告内部关联方交易事项的相关情况。

第二十三条　电网企业应当自收到成本监审书面通知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向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提供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所需资料，并对所提供成本资料的真实性、合法

性、完整性负责。成本资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基本情况。包括：（１）总体情况。企业历史概况、经营范围、组织机构、主营业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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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股权关系说明、主要生产经营和财务指标、输配电生产经营情况、营业执照等情况和说

明材料；（２）人员情况。包括电网企业上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工资总额及其结构文件，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工资总额批复、人员定岗定编及相关工资计划等文件，电网企业内部批复的工资

文件；（３）投资及电量情况。监审期间输配电资产投资规划和建设规模、电量变化总体情况和说

明；（４）其他情况。

包括总部及各省网公司的资产、收入、工资、电量总额及其结构。

（二）会计核算及财务资料。包括：（１）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企业财务制度、成本核算办法、财

务信息系统说明等；（２）会计账簿报表。经政府有关部门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核）的年度财务

报告，以及手续齐备的会计凭证、收入支出、固定资产卡片明细账等账簿，监审期间内各年度一级

至最末级科目余额表；（３）年度纳税申报表和审计报告。

（三）成本调查表。（１）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求和规定表式核算填报的成本调查表及其

数据来源、工作底稿和填报说明；（２）成本调查表涉及的成本项目核算方法、成本费用分摊方法及

相关依据。

（四）资产类资料。包括：（１）输配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竣工决算报告等能说明电网企业

建设规模的相关证明材料，固定资产分布有关资料；（２）按电压等级、功能定位、建设资金来源（区

分自有投资、无偿移交与政策性资产等）标准划分的固定资产分类情况，并提供分类依据和固定资

产卡片信息；（３）跨省跨区（特高压）专项资产及利用率情况；（４）本监审期间内，与投资总额相对

应项目的明细清单，包括项目名单、建设地点、电压等级、容量、投资总额、依据规划名称、核准文件

及文件号等，以及对应形成的固定资产相关成本费用支出情况；（５）上一监管周期预测投资总额、

清单及审批或核准文件依据；（６）监审期间内新增输配电固定资产总额、明细清单及依据；（７）第

十条第（八）项所涉及的相关资产及费用支出情况。

（五）电量类资料。（１）购电量、输配电量等各类电量资料。（２）专项工程利用率以及相关的

统计报表。

（六）监管周期对比资料。与上一监审期间相比，投资、成本、电量变化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七）各类收入和支出明细表。（１）购售电收入明细表；（２）各类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

（八）内部关联方交易资料。包括内部关联方交易事项的相关情况，内部关联方交易对象、定

价方法、交易价格和金额，以及与关联方的关系等，说明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及其理由，并提供延伸

审核所需的相关资料。

（九）成本监审所需的其他资料。

第二十四条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成本监审要求，向监审人员开放查询企业各类资料的权限，

及时提供情况，反馈意见。电网企业拒绝提供、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虚假或不完整提供成本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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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资料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按照从低原则核定定价成本，情节严重的，可按照上一监审周期

单位输配电定价成本的５０％核定本监审周期输配电定价成本，由此产生的定价成本减少不能在

以后成本监审周期内进行弥补，同时将相关单位及其负责人不良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第二十五条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成本监审要求，每年定期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成本变化有关

情况并说明理由。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等其他电网企业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能源局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３年。２０１５年６月９日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３４７号）同时废

止。

附件

电网企业固定资产分类定价折旧年限表

序号 资产类别／名称 折旧年限

一、 输配电线路

１ ５００千伏及以上 ３０－３８

２ ２２０千伏（３３０千伏） ２８－３４

３ １１０千伏（６６千伏） ２６－３２

４ ３５千伏 １８－３０

５ １０千伏（２０千伏）及以下 １６－２６

二、 变电配电设备

１ １１０千伏以上 ２５－３３

２ １１０千伏及以下 １８－２４

三、 其他

１ 用电计量设备 ８

２ 通讯线路及设备 ８

３ 自动化设备及仪器仪表 ８

４ 检修维护设备 １０

５ 运输设备 １０

６ 生产管理用工器具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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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辅助生产类设备及器具 ２０

８ 非生产性房屋、建筑物 ５０

９ 生产性房屋、建筑物 ３０

注：其他本表未列入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按照企业折旧年限中值确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降低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９〕１３１８号　　　　　二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国人民银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现就你行征信中心服务收费

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标准由每份４０元降低至２０元，查询个人

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标准由每份４元降低至２元，实际收费标准根据用户机构向征信系统提供的

数据量和查询量计算确定，数据查询量适用超额累退计算方法，具体计算公式和计费办法详见附

件。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营银行、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等１０类金融机构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

告实行优惠收费标准。上述享受优惠政策的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收费标准由每份１５元降低至

１０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收费标准继续维持每份１元。

上述各类机构中，同一用户３０天内多次查询同一企业信用报告的，按查询一份企业信用报告

计费；１天内多次查询同一个人信用报告的，按查询一次个人信用报告计费。

二、个人柜台查询自身信用报告，每年前２次免费，自第３次起每次收费１０元，不得另行收取

纸张费、打印费等其它费用。个人通过互联网查询自身信用报告免费。各地征信查询网点应在显

著位置公示个人查询自身信用报告收费标准和有关规定。对每年３次及以上的查询，应提前告知

查询人收费事项，征得查询人同意后提供查询服务。征信中心应创造条件进一步增加个人柜台查

询自身信用报告免费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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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收费标准由每件每年６０元降低至３０元，变更登记、异议登记收费标准

由每件每次２０元降低至１０元，查询登记信息免费。

四、征信中心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每年４月底前将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收

支情况、业务量变化情况以及收费标准执行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按照“补偿成本、收支平衡”的原则，综合考虑征信业务增长、服务成本变化等因素，适时对征信

中心服务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五、各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机构等征信系统用户，不得违反规定自定收费项目，将征信查询费

转嫁给被查询对象，增加被查询对象负担，也不得要求被查询对象自行提供其信用报告。要采取

措施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小微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

本通知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起执行。此前凡是与本通知不符的规定，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附件：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信用报告收费标准计算公式和计费办法

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信用报告收费标准

计算公式和计费办法

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收费标准计算公式：

征信查询服务费标准＝基准服务费标准×数据贡献量系数×数据查询量系数

数据贡献量系数表

账户数占比（Ｘ） 数据贡献量系数

Ｘ≥１０％ ０．５

６％≤Ｘ＜１０％ ０．６

４％≤Ｘ＜６％ ０．７

２．５％≤Ｘ＜４％ ０．８

１．５％≤Ｘ＜２．５％ ０．９

Ｘ＜１．５％ １．０

注：表中“账户数占比（Ｘ）”是指征信查询用户上年累计向征信系统提供的数据量占全部数据量的比例。

数据查询量系数表

个人信用报告月查询量（Ｙ份） 企业信用报告月查询量（Ｚ份） 数据查询量系数

Ｙ＞５，０００，０００ Ｚ＞５００，０００ ０．１

４，０００，０００＜Ｙ≤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Ｚ≤５００，００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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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０００＜Ｙ≤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Ｚ≤４００，０００ ０．３

２，０００，０００＜Ｙ≤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Ｚ≤３００，０００ ０．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Ｙ≤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Ｚ≤２００，０００ ０．５

５００，０００＜Ｙ≤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Ｚ≤１００，０００ ０．６

１００，０００＜Ｙ≤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Ｚ≤５０，０００ ０．７

５０，０００＜Ｙ≤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Ｚ≤１０，０００ ０．８

１０，０００＜Ｙ≤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Ｚ≤５，０００ ０．９

Ｙ≤１０，０００ Ｚ≤１，０００ １．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９〕１６５８号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华能集团、大唐集

团、华电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国投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公

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加快推进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

电力价格，提升电力市场化交易程度，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提

出以下意见。

一、改革必要性

２００４年以来，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及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逐步建立，并成为上网侧电价形成

的重要基准，对规范政府定价行为、促进不同类型上网电价合理形成、优化电力行业投资、引导电

力企业效率改善、推动电力上下游产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

的不断深化，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加快放开，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已难以适应形势发

展，突出表现为不能有效反映电力市场供求变化、电力企业成本变化，不利于电力上下游产业协调

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电力体制改革和价格机制改革的相关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管住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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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两头”，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２０１８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要求提

升电力市场化交易程度。当前，输配电价改革已经实现全覆盖，“准许成本 ＋合理收益”的定价机

制基本建立；各地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约５０％的燃煤发电上网电量电价已通过市场交

易形成，现货市场已开始建立；全国电力供需相对宽松、燃煤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数低于正常水平，

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已具备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应抓住机遇加快推进竞

争性环节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

二、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思路。坚持市场化方向，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进一步深化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改革，加快构建能够有效反映电力供求变化、与市场化交易机制有机衔接的价

格形成机制，为全面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加快确立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坚持整体设计，分步推进。按照市场化改革要求，既要强化顶层设计，凡是能放给市场的坚决

放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又要分步实施，有序扩大价格形成机制弹性，防止价格大幅波动，

逐步实现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确保改革平稳推进。

坚持统筹谋划，有效衔接。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不同环节电价之间的关系，统筹谋划好核电、

水电、燃气发电、新能源上网电价形成机制，以及不同类型用户销售电价形成机制，确保深化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改革措施有效衔接。

坚持协同推进，保障供应。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强化配套保障措施，

确保改革有序开展。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协同深化电量、电价市场化改革，确保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保障电力供应。

坚持强化监管，规范有序。按照放管并重的要求，加强电力价格行为监管，建立价格异常波动

调控机制，健全市场规范、交易原则、电力调度、资金结算、风险防范、信息披露等制度，确保燃煤发

电上网电价合理形成。

三、改革举措

（一）为稳步实现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目标，将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

“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基准价按当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

幅度范围为上浮不超过１０％、下浮原则上不超过１５％。对电力交易中心依照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开展的现货交易，可不受此限制。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市场发展适时对基准价和浮动幅度范围进

行调整。

（二）现执行标杆上网电价的燃煤发电电量，具备市场交易条件的，具体上网电价由发电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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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市场主体通过场外双边协商或场内集中竞价（含挂牌交易）等市场化方

式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并以年度合同等中长期合同为主确定；暂不具备市场交易

条件或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用电对应的电量，仍按基准价执行。

（三）燃煤发电电量中居民、农业用户用电对应的电量仍按基准价执行。

（四）燃煤发电电量中已按市场化交易规则形成上网电价的，继续按现行市场化规则执行。

（五）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后，现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不再执行。

四、配套改革

（一）健全销售电价形成机制。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上网电价的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包括

市场化方式形成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含交叉补贴和线损，下同）、政府性基金，不再执行目录电

价。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的用户用电价格，继续执行各地目录电价。其中，居民、农业用电继续执

行现行目录电价，确保价格水平稳定。

（二）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补机制和核电、燃气发电、跨省跨区送电价格形成机制。纳入国

家补贴范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在当地基准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以内的部

分，由当地省级电网结算，高出部分按程序申请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核电、燃气发电、

跨省跨区送电价格形成机制等，参考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的，改为参考基准价。

（三）相应明确环保电价政策。执行“基准价 ＋上下浮动”价格机制的燃煤发电电量，基准价

中包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仍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的电量，在执行基准价的基础上，继续执行

现行超低排放电价政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完全放开由市场形成的，上网电价中包含脱硫、脱硝、

除尘电价和超低排放电价。

（四）规范交叉补贴调整机制。以２０１８年为基数，综合考虑电量增长等因素，在核定电网输配

电价时统筹确定交叉补贴金额，以平衡电网企业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产生的新增损益。

（五）完善辅助服务电价形成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燃煤机组参与调峰、调频、备用、黑启

动等辅助服务的价格，以补偿燃煤发电合理成本，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对于燃煤机组利

用小时严重偏低的省份，可建立容量补偿机制，容量电价和电量电价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

五、实施安排

（一）各地要结合当地情况组织开展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改革，制定细化实施方案，经省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尚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暂不

浮动，按基准价（即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执行。现货市场实际运行的地方，可按现货市场

规则执行。

（二）实施“基准价＋上下浮动”价格机制的省份，２０２０年暂不上浮，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

不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可根据情况对２０２０年后的浮动方式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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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发展改革委动态跟踪实施情况，结合电力体制改革总体进展，适时开展评估调整。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居民、农业等电力保障。居民、农业用电电量以及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或没有参与

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电量，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主要通过优先发电计划保障，不足部分由所有

参与电力市场的发电企业机组等比例保障。

（二）规范政府行为。各地要坚持市场化方向，按照国家制定的市场规则和运营规则来开展

市场建设和电力交易，对用户和发电企业准入不得设置不合理门槛，在交易组织、价格形成等过程

中，不得进行不当干预。

（三）加强电力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充分依托各地现有电力交易市场，积极发挥市场管理委

员会作用，完善市场交易、运行等规则，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行为，保障市场交易公平、公正、公开。

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及时查处电力市场中市场主体价格串通、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等违法违规价格行为，以及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鼓励市场主体参与

价格监督。依托市场信用体系，构建市场主体价格信用档案，对价格违法行为予以联合惩戒。

（四）建立电价监测和风险防范机制。价格主管部门定期监测燃煤发电交易价格波动情况，

评估价格波动的合理性。当交易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依法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确保燃煤发电价

格形成机制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五）加强政策解读引导。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准确解读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

革政策，加强舆情监测预警，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应急预案，为改革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本指导意见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实施。各地价格主管部门、电网企业、发电企业要充分认识

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艰巨性，切实担当起主体责任，

精心细化改革实施方案，认真抓好落实，确保改革平稳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

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９〕１９３１号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

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度，切实减轻社会负担，经研究，决定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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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摩托车（包括普通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教练摩托车、使馆摩托车、领馆摩托车）号牌工本

费收费标准由每副７０元调整为３５元。

二、往来台湾通行证（电子）收费标准由每本８０元调整为６０元；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补

办）收费标准由每本５００元调整为２００元。

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不得以任何

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

四、各级市场监管、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政策规定

的收费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五、上述规定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完善小麦

最低收购价有关政策的通知

国粮粮〔２０１９〕２８４号　　　　　二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局）、财政厅（局）、农业农村厅（局、

委）、农业发展银行分行，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继续实行并进一步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自２０２０年起对最低收购

价小麦限定收购总量。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限定收购总量

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根据近几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数量，限定２０２０年最低收购价小

麦收购总量为３７００万吨。

二、具体操作方式

（一）分批下达。限定收购总量分两批次下达，第一批数量为３３３０万吨，不分配到省；第二批

数量为３７０万吨，视收购需要具体分配到省。

当最低收购价全国收购总量达到第一批数量的９０％时，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应会同省级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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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单位及时提出本省第二批收购的计划数量建议。中储粮集团公司根据当年小麦产量、收购

量、农户余粮和市场价格等情况统筹平衡各省数量后，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通过政府网站公布各省第二批收购数量。在第一批收购完成后，有关省份按照批准

的第二批数量继续开展收购。当收购量达到本省批准数量时，立即停止该省最低收购价收购且不

再启动。

（二）动态监测。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后，中储粮集团公司要严格按照预案有关规定，加

强统计监测，每五日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报送收购进度；启动第二批收购后，中储粮集团公司

要按日报送收购进度。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定期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最低收购价全国收购总量。

省级粮食等有关部门要结合小麦商品量和农户余粮情况，及时开展调研调度，全面掌握收粮进度。

三、有关要求

（一）认真落实限量收购政策。中储粮集团公司作为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要严格执行限定

收购总量的收购政策，不得超量收购。财政资金支持限于最低收购价政策下的最高收购总量内。

（二）加强市场监管。各地要认真落实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精神，规范粮食流通市场秩序，依法

依规严厉查处粮食收储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促进“优粮优价”。各地要积极鼓励农企对接，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对生产的反馈引导作

用，促进种植结构调整优化，增加绿色优质安全产品供给。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

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２６６号　　　　　二一九年六月三日

各市（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

为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７９８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调整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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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地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范围》及“各地政府定价经营

服务性收费项目不得超过规定范围”等原则，调整《四川省定价目录》（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９９号）

中政府定价（含政府指导价，下同）经营服务性收费范围：

（一）放开５项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包括：一般道路清排障作业收费标准、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及尾气检测收费、部分律师服务收费（限于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

家赔偿案件代理律师服务收费）、有线模拟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二）缩小３项收费的政府定价范围：

１．“公证服务收费”政府定价范围调整为证明文件文书、证明法律事实２类公证收费；

２．“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政府定价范围调整为法医、物证、声像资料和环境损害４类司法鉴定

服务收费。

３．“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费”政府定价范围调整为拖车费、吊车费２类收费。

上述项目范围外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三）“危险废物处置费”二级项目调整合并为“医疗废物处置费”和“其他危废处置费”２类收

费。

（四）“生猪定点屠宰服务费收费标准”暂按现行价格政策执行，待《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

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４４号）修订后，按新规定执行。

二、规范政府制定和管理价格的行为

（一）规范政府制定价格的方法。对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应根据收费项目和性质的不

同，分别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制定方法。原则上，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采用准许成本加

合理收益的方法制定。对具备条件的鼓励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定价，鼓励各地发改部门由直接定价

转为制定定价机制，具体价格依照定价机制由市场调节形成；对政府投资或参与投资建设的项目，

应以扣除政府投入后的成本为依据制定收费标准，充分体现公益性；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价

格主管部门在定价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各地、各部门按照本通知确定的定价范围，

细化并明确每个项目的标准制定方法，并与收费标准一并公布。

（二）严格履行政府定价程序。制定和调整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要严格按照《政府定价行为

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２０１７年第７号）有关规定，依法履行价格调查、成本监审或成本

调查、听取社会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作出价格决定等程序。对社会影响较大的，要提前做

好风险评估并制定应对预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要完善配套保障措施，切实保障低收入

群体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三）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后评估制度。各地可以通过自评估、聘请第三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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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定期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监测和评估，了解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收费主体

经营状况、成本情况、劳动生产率、市场供求变化等对收费标准的影响，密切关注社会各方面对所

制定收费标准的意见。

二是不断完善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动态调整制度。各地要在对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

费政策和市场竞争状况评估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竞争程度、生产经营成本等变化，及时改进定

价方法、调整收费政策和标准。对放开后又形成垄断的，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及时查处，维护消费

者正当权益。

三是全面落实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调整制度。各地不得随意调整政府定价范

围，变更项目名称。对权限范围内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要建立目录清单“一张

网”，目录清单中包括具体收费项目、收费文件依据、收费标准、定价方法、定价部门和行业主管部

门等。各级调整收费标准、变更收费文件依据及出台目录清单等信息，要及时在当地官方网站对

外公布，并将电子版报送上级发改部门。

四是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对取消政府定价政策的跟踪督查，建立健全价格行为规则

规范，引导价格合理形成，重点督查政策的落实、执行和运行情况，督促经营者做到明码标价、收费

公示，自我约束、公平竞争。同时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关注舆情反映，及时了解市场价格动态和市

场运行变化情况，做好应急处置。

三、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具体要求

各级发改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把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作为

２０１９年价格改革的重点任务，进行专项部署，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积极推进工作。

各地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不得超过规定范围和项目层级（见附件），不得通过改变

名称等方式扩大范围。原则上不得设立三级项目。

及时清理规范现行的收费政策，废止已放开项目原有的收费文件，不涉及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或报请地方政府审定的，要在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前完成相关工作，同时将阶段性工作成果报省发展改

革委；涉及修改法律法规或者需报地方人民政府审定的，要在上报时一并注明，并说明工作进度。

各地调整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及收费政策，要加强与媒体沟通，宣传清理规范收费工作

进展，及时应对舆情反映，主动回应社会关注、民生关切。

本通知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四川省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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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范围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价部门 备注

交通服务
收费

１ 车辆通行费

２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３ 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
务费

４ 汽车客运站服务收费

经营性公路（含桥梁和隧道）
通行费

省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会同省价格
主管部门

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
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
（库、泊位），具有垄断经营特
征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授权市、县人民政
府

住宅小区停
车服务除外

政府投资建设（设立）的停车
场（库、泊位）收费

授权市、县人民政
府

拖车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

吊车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

车辆站务基本服务收费
省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

旅客基本服务收费
省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

公共事业
服务收费

５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６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
视维护费

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授权市、县人民政
府

省价格主管部门

其他特定
服务收费

７ 垄断性交易平台服务
收费

８ 公证服务收费

９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１０ 住房物业管理费

１１ 危险废物处置费

地（矿）产交易服务收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

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收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

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收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

法医类司法鉴定收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

物证类司法鉴定收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

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收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

环境损害类司法鉴定收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

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和住房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

授权市、县人民政
府

医疗废物处置费 授权市人民政府

其他危废处置费 授权市人民政府

备注：

１、“生猪定点屠宰服务费收费标准”暂按现行价格政策执行，待政府令修订后，按新规定执行。

２、“水电气安装收费”仍按现行政策执行，并按国家有关工作安排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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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加强放开部分经营服务性项目收费监管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２８１号　　　　　二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级有关部门：

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７９８号）部署，省发展改

革委近日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川

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２６６号），放开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及尾气检测、部分律师服务、一般道路清排障作

业、有线模拟电视基本收视维护５项收费项目，部分放开公证服务、司法鉴定服务、高速公路清障救

援服务３项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为规范收费项目放开后的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市场的正常

价格秩序和公平竞争，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价格行为综合监管的重要意义

放开５项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部分放开３项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是结合我省实际，贯彻落

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７９８

号）要求。如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及尾气检测，２０１５年实行省内跨地区异地检验，２０１７年取消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资质许可，２０１８年实现跨省异地检验。目前全省小型汽车１０８７万辆，

其中免检４９４万辆；摩托车４４１万辆，其中免检２２８万辆；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站有４２６个，检

测线６９６条，日检测能力８７９４４辆。因此按照“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的原则，

对上述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通过深入推进价格机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

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激活微观主体，提高政府服务效能，营造公

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各级发改、市场监管部门、省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在

放开政府定价的同时，有效强化价格行为综合监管，促进建立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导价格合理

形成，避免市场价格水平大幅度波动。

二、增强担当意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放管服”改革旨在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深入推进价格机制改革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在放开相关收费

项目的同时，切实加强价格行为的监管，保障价格改革顺利实施。各级发改、市场监管部门、省级

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防范化解风险的责任担当，要

将防范和应对风险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进行系统性谋划，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

善应对收费放开后可能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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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责任分工，切实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各市（州）及县（市、区）发改部门要加强对放开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跟踪督查，建立

健全价格行为规则规范，引导价格合理形成。在《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

务性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２６６号）执行前，要会同有关部门召集相关行业协

会、经营者进行政策解读、提醒告诫，加强正面宣传。要强化预警，做好预案，密切关注收费放开后

的市场价格走势，特别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及尾气检测收费，制定好应急预案。要加强监管，避

免矛盾激化，在发现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价格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或价

格舆情集中等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时，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保持价格举报系统畅通，及时受理并依法处理，根据价格举报、价格舆情

以及市场巡查发现的线索，开展有针对性的重点检查。要加大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力度，

结合实际情况，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专项整治，通过直接检查、随机抽查等形式，坚决依法查处

各类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完善公平竞争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相关行业经营者服务行为的监管，建立健全服务标准和规范，完

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对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发布行业自律公约，加强对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服务行为的

约束和管理，引导行业经营者按照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建立健全内部定价机制，执行明

码标价规定，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服务，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常见经营服务领域价格违法行为及相关法律责任

附件

常见经营服务领域价格违法行为及相关法律责任

一、经营服务领域常见价格违法行为

１．采取相互串通、价格同盟、合谋涨价等方式，操纵经营服务收费标准；

２．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经营服务收费过高上涨；

３．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４．不明码标价、在标价之外加价或收取未标明的费用、不按规定明码标价；

５．达成价格垄断协议，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影响经营服务收费市场，侵害其他经营者或消

费者合法权益；

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价格行为。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的规定，经营者有相应价格违法行为的承担如下法律责任

１．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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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１００万元以上５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

销营业执照。

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２．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５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５０万元以上３００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３．为了排挤

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

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

销营业执照。

４．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５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５．行业协会或者其

他单位组织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对行业协会或者其他单位，可以处５０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撤销登记、吊销执照。

６．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７．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

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

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　四川省能源局

关于推进２０１９年丰水期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２８５号　　　　　二一九年六月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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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企业：

为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建设，推进我省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经省政府同意，２０１９年四

川电网风电和光伏丰水期上网电量继续参与市场化交易，并优先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交易。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１９年丰水期（６－１０月）四川电网（含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子公司改分公

司”、全资及控股供电公司、岷江水电和明星电力，下同）除分布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和光伏扶贫项

目以外的风电、光伏上网电量，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每月通过四川电力交易平台采取挂牌方式

代居民用户优先采购。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交易的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其全部上网电量继续

按丰水期中长期外送电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水平结算。

二、丰水期风电、光伏发电上网电量按上述原则结算后，低于我省公用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形成的价格空间，用于实施居民生活电能替代。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结算时，对按政府相关文

件要求参与直接交易的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其直接交易电价高于风电、光伏发电参与居民电能

替代市场化交易结算价格的部分，应从其上网电费中扣除，一并形成实施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价格

政策的电价空间。

三、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结算，并按要

求向有关部门报送执行情况。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落实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２９５号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科学合理引导新能源投资，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促进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推动风电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８８２

号）转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将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改为指导价。新核准的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上网电价全部通过

竞争方式确定，不得高于项目所在资源区指导价。

二、我省为陆上风电ＩＶ类资源区，２０１９年ＩＶ类资源区符合规划、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

的新核准陆上风电指导价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５２元（含税、下同）；２０２０年指导价调整为每千瓦时

０．４７元。

三、参与分布式市场化交易的分散式风电上网电价由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接协商形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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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国家补贴。不参与分布式市场化交易的分散式风电项目，执行指导价。

四、２０１８年底之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２０２０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网的，国家不再补贴；２０１９年

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底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２０２１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网的，国家不再补贴。自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开始，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网，国家不再补贴。

五、风电上网电价在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以内的部分，由电

网企业按照国家和我省电力市场化及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有关规定标准结算安排；高出燃煤机组标

杆上网电价部分由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六、风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必须真实、完整地记载和保存相关发电项目上网交易电量、上网电价

和补贴金额等资料，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并于每月１０日前将相关数据报送至国家可再生能源

信息管理中心。

本通知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８８２号）（见价

格公报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合刊）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３１３号　　　　　二一九年七月九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７月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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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
!

汽油（国Ⅵ） ８３２５ ８６２５ ６．３８ ８４２５ ８７２５ ６．４６ ８５２５ ８８２５ ６．５３

９２
!

汽油（国Ⅵ） ８８４３ ９１４３ ６．８１ ８９４３ ９２４３ ６．８９ ９０４３ ９３４３ ６．９６

９５
!

汽油（国Ⅵ） ９３６０ ９６６０ ７．３４ ９４６０ ９７６０ ７．４２ ９５６０ ９８６０ ７．４９

０
!

车用柴油 （国Ⅵ） ７３５０ ７６５０ ６．５１ ７４５０ ７７５０ ６．５９ ７５５０ ７８５０ ６．６８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８０９ ８１０９ ６．９０ ７９０９ ８２０９ ６．９８ ８００９ ８３０９ ７．０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３４０号　　　　　二一九年八月六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７２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
!

汽油（国Ⅵ） ８２４５ ８５４５ ６．３２ ８３４５ ８６４５ ６．４０ ８４４５ ８７４５ ６．４７

９２
!

汽油（国Ⅵ） ８７５８ ９０５８ ６．７５ ８８５８ ９１５８ ６．８２ ８９５８ ９２５８ ６．９０

９５
!

汽油（国Ⅵ） ９２７０ ９５７０ ７．２７ ９３７０ ９６７０ ７．３５ ９４７０ ９７７０ ７．４２

０
!

车用柴油 （国Ⅵ） ７２８０ ７５８０ ６．４５ ７３８０ ７６８０ ６．５３ ７４８０ ７７８０ ６．６２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７３５ ８０３５ ６．８３ ７８３５ ８１３５ ６．９２ ７９３５ ８２３５ ７．０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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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３５５号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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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
!

汽油（国Ⅵ） ８０３５ ８３３５ ６．１７ ８１３５ ８４３５ ６．２４ ８２３５ ８５３５ ６．３２

９２
!

汽油（国Ⅵ） ８５３５ ８８３５ ６．５８ ８６３５ ８９３５ ６．６６ ８７３５ ９０３５ ６．７３

９５
!

汽油（国Ⅵ） ９０３５ ９３３５ ７．０９ ９１３５ ９４３５ ７．１７ ９２３５ ９５３５ ７．２５

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０７５ ７３７５ ６．２７ ７１７５ ７４７５ ６．３６ ７２７５ ７５７５ ６．４４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５１８ ７８１８ ６．６５ ７６１８ ７９１８ ６．７３ ７７１８ ８０１８ ６．８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民

防空办公室关于调整我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３５８号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人防办：

为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川委发

〔２０１８〕３０号），全面落实国家持续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快推进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零收费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决定调整我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下列新建民用建筑暂不修建防空地下室，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降为零。

（一）工业生产企业在厂区范围内的各类建筑；

（二）新建专业物流仓储设施；

（三）单独修建的公共厕所、垃圾站（房）、水泵房、消防站、变配电房（站）、开闭所、区域机房等

０３



公益建筑；

（四）加油站、加气站、发射塔、水塔、老旧居民楼小区改造项目。

二、应建人防工程面积在２０００平方米（含）以下的视为建设成本不合理，可批准缴纳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费。

三、本通知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原印发的关于全省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的相关规定，凡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国家对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３７７号　　　　　二一九年九月三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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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
!

汽油（国Ⅵ） ８１５０ ８４５０ ６．２５ ８２５０ ８５５０ ６．３３ ８３５０ ８６５０ ６．４０

９２
!

汽油（国Ⅵ） ８６５７ ８９５７ ６．６７ ８７５７ ９０５７ ６．７５ ８８５７ ９１５７ ６．８２

９５
!

汽油（国Ⅵ） ９１６４ ９４６４ ７．１９ ９２６４ ９５６４ ７．２７ ９３６４ ９６６４ ７．３４

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１８０ ７４８０ ６．３６ ７２８０ ７５８０ ６．４５ ７３８０ ７６８０ ６．５３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６２９ ７９２９ ６．７４ ７７２９ ８０２９ ６．８３ ７８２９ ８１２９ ６．９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排查整改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３８７号　　　　　二一九年九月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

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国家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部署安排，去年以来我省分五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累计降

价幅度超过２０％，切实减轻了企业和社会用电成本。但是通过调查和用户反映发现，仍然有转供

电主体存在不合理加价、将其它费用与电价挂钩等情况。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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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切实抓好转供电不合理加价行为的排查整改。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

周密部署，全面排查整改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要切实把此项工作作为当前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责任担当，主动作为，确保排查整改工作取得实效。

二、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各地要通过公示政策文件、制作宣传单（手册）、主动与媒体

沟通等多种方式，扩大宣传效果，将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政策传达至每个转供电主体

及终端用户，增强社会对电价以及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政策的知晓度，确保转供电主

体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政策文件执行。

三、督促转供电主体开展自查自纠。各地要督促转供电主体立即开展自查自纠，严格按照国

家及省上有关规定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转供电主体的自有用电设施应单独装表计量，不得将自

用电费分摊给终端用户；对于先买后用的卡表商户，不得在商户购电充值时捆绑收取物管费、租

金、服务费等；转供电主体的物管费、租金和服务费等均不得与用电量挂钩。对于转供电主体在电

费中加收其它费用的，要立即进行整改，限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进行清退。

四、严格规范售电公司代理转供电主体购电的市场行为。转供电主体通过售电公司代理参与

市场化交易，应以售电公司与相应电厂签订的购售电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双方交易价格，并将市

场化交易减少的电费支出，传导给终端用户。各售电公司不得超出合理利润范围、以虚假交易等

方式确定与转供电主体的交易价格。对于转供电主体与代理的售电公司通过合同约定不合理交

易价格以及随意抬高交易价格的其它行为，要坚决予以查处。

五、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关于做好２０１９年价格监管有关工

作的通知》（川市监办〔２０１９〕１０号）要求，进一步加强转供电环节价格监督检查。同时要畅通

１２３１５等投诉举报渠道，收集了解相关违规违法线索。对于违反价格法规政策的行为，要依法严

肃查处。对于性质恶劣的乱加价、乱收费行为，要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及时曝光。同时将转供电主

体的价格违法行为等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向社会进行公布。

六、加快实施“一户一表”改造。转供电主体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施“一户一表”改造。各

电网经营企业对具备改造为“一户一表”条件的电力用户，要主动服务，尽快实现直接抄表收费。

七、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各市（州）发改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商务、住建、经信等

有关部门、电网企业的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大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工作力

度，严格将各项降电价政策落实到位，让国家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策的红利惠及每个工商业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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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３９８号　　　　　二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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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
!

汽油（国Ⅵ） ８２７５ ８５７５ ６．３５ ８３７５ ８６７５ ６．４２ ８４７５ ８７７５ ６．５０

９２
!

汽油（国Ⅵ） ８７９０ ９０９０ ６．７７ ８８９０ ９１９０ ６．８５ ８９９０ ９２９０ ６．９２

９５
!

汽油（国Ⅵ） ９３０４ ９６０４ ７．３０ ９４０４ ９７０４ ７．３７ ９５０４ ９８０４ ７．４５

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３０５ ７６０５ ６．４７ ７４０５ ７７０５ ６．５５ ７５０５ ７８０５ ６．６４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７６１ ８０６１ ６．８５ ７８６１ ８１６１ ６．９４ ７９６１ ８２６１ ７．０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４４９号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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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
!

汽油（国Ⅵ） ８１２５ ８４２５ ６．２４ ８２２５ ８５２５ ６．３１ ８３２５ ８６２５ ６．３８

９２
!

汽油（国Ⅵ） ８６３１ ８９３１ ６．６５ ８７３１ ９０３１ ６．７３ ８８３１ ９１３１ ６．８０

９５
!

汽油（国Ⅵ） ９１３６ ９４３６ ７．１７ ９２３６ ９５３６ ７．２５ ９３３６ ９６３６ ７．３２

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１６０ ７４６０ ６．３４ ７２６０ ７５６０ ６．４３ ７３６０ ７６６０ ６．５１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６０８ ７９０８ ６．７２ ７７０８ ８００８ ６．８１ ７８０８ ８１０８ ６．８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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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布２０１９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

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４５５号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了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行为，提高涉企收费政策的透明度，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１５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

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７９８号）和《四川省定价目录

（２０１８年版）》要求，现将２０１９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进出口环节

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和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地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范围》，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不得超过国家规定范围，对列入《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８年版）》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涉及企业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报

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收费。未列入《目录清单》的涉企

经营服务收费、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和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二、各执收单位（机构）要切实规范收费行为，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

收费公示的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价单位、收费依据（必须

注明批准机关名称和文号）、收费范围、收费性质、投诉电话和公示内容的核准日期（本通知发文

日期）。公示形式可以是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公示牌、公示栏和公示墙等。

三、各职能部门要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经营者做到收费公示和公平竞争，规范收费行

为，健全乱收费举报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行为，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附件：２０１９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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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四川省

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４６９号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管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以及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９〕１８号）有关精神，按照国家发展

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指导意见》（发改

价格〔２０１９〕１１３１号）要求，结合四川实际，研究制定了《四川省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指南》。现印发

你们，请督促相关企业严格执行，并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燃气工程安装收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

按照《四川省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指南》的规定和要求，切实规范本地区燃气工程安装收费行为，指

导燃气经营企业合理确定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和利润水平。各级发展改革、住建、市场监管部

门要认真履职，主动作为，强化协作，扎实开展规范燃气工程安装收费工作，确保１１月底前实质性

降低燃气工程安装收费。

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燃气安装工程收费水平监测，定期收集掌握本地区及周边地区

收费标准，会同住房建设部门指导燃气企业合法合理定价，原则上成本利润率不得超过１０％，并

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本地区燃气工程安装平均收费水平，推动信息公开强化社会监督。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职能，按照“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要求，

进一步规范燃气安装工程行业市场管理和施工管理，明确工程建设管理、安全监督、事故赔偿等责

任，督促指导建设单位和燃气经营企业认真落实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城镇燃气室

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ＣＪＪ９４）的规定，对施工质量不合格和不达标的，应及时整改。经整

改仍不符合要求或多次出现施工质量问题的，有关部门应依法查处，并列入企业失信记录、市场禁

入名单。

四、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燃气工程安装市场收费行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并通过约谈、告诫

３４



等方式引导企业加强价格自律，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

垄断行为。对以供气安全等为由对非利益相关方施工并已验收合格的燃气工程另行加价的，以及

对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变换名目另行收费的，依法进行查处。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不

得以任何形式向用户收取燃气工程安装费。典型案件要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并纳入企业失信

记录。

五、为切实掌握工作进展，各地应于１１月１５日前上报各燃气经营企业经营许可范围内居民

燃气工程安装户均收费标准和非居民用户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１１月底前联合上报本地区规

范燃气工程安装收费工作情况及前后收费标准比较情况。

上述事项，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要求不符的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四川省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指南

附件

四川省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指南

一、目的、原则及相关概念

（一）本指南是为引导燃气经营企业、燃气工程安装企业加强价格行为自律，推动构建燃气工

程安装竞争性市场体系，推进价格信息公开透明，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我省燃

气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四川省燃气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

（二）本指南所称燃气经营企业是指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拥有独立管网系统及储气调压

等设施，具备燃气经营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燃气工程安装企业是指依法取得相应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资质或具有燃气工程安装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

（三）本指南适用四川省内燃气工程安装相关服务收费。

１．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是指为保障城镇用户通气，相关企业提供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服务而收取的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服务费和材料费等费用。燃气工

程安装收费范围仅限于建筑区划红线内产权属于用户的资产，不得向红线外延伸。

２．农村燃气工程安装费，是指为保障农村用户通气，相关企业提供从自然村村民聚集处的集

中供气点（含为用户建设的末端专用调压设备）至燃气用户室内燃具前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验收等服务而收取的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服务费和材料费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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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燃气工程安装市场化要求

燃气经营企业及燃气工程安装企业相关经营活动应当遵循依法合规、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原

则。

（一）燃气经营企业应根据区域内燃气发展规划及用户需求，每年分批次（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３次）集中组织其燃气经营许可范围内的燃气工程安装。

（二）依法应当公开招标投标的燃气工程安装项目，须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招标，具有

相应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资质或燃气工程安装资质的企业可跨区域参加燃气工程安装和改造业务

投标。其招标过程信息、中标价格必须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三）燃气经营企业依据其依法组织确定的年度燃气工程安装项目总投资，确定其经营许可

范围内居民燃气工程安装户均收费标准和非居民用户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居民燃气工程安

装户均收费标准原则上一年内保持不变。

三、燃气工程安装收费要求

四川省燃气工程安装相关企业应当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合规收取燃气工程安

装相关费用。

（一）企业定价行为要求。燃气经营企业、燃气工程安装企业应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原

则，按照前述燃气工程安装费所明确的范围，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和利润水平。加强行业自律，自觉

对标行业先进水平，主动参考周边省市燃气工程安装费价格水平，及时调整价格，为消费者提供质

价相符的燃气工程安装服务。燃气经营企业、燃气工程安装企业应当根据其经营条件建立健全内

部管理制度，准确记录生产经营成本，不得弄虚作假。

（二）收费方式。与新建商品房配套建设规划红线范围内的燃气工程安装费用统一纳入商品

房开发建设成本，由商品房开发建设单位与燃气经营企业进行结算，房地产开发企业、城镇燃气企

业等不得另外向商品房买受人单独收取。老旧小区、农村用户的燃气工程安装费经业主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村民自治小组组织，由燃气经营企业向用户直接收取。非居民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

由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直接向非居民用户收取。

（三）收费内容要求。凡与前述燃气工程安装范围内燃气工程设计、施工等服务和材料不相

关的收费，包括代办费、开口费、接口费、接入费、入网费、清管费、通气费、点火费等费用，涉及建筑

区划红线或农村集中供气点外公共管网资产的增压费、增容费等，涉及公共管网连接建筑区划红

线或农村集中供气点的初装费、接驳费、开通费、户头费、开户费等费用，以及其他成本已纳入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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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表具更换等收费项目，一律不得收取，并不得变换名目另行收取费用。

（四）其他要求。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为排除用气安全隐患而开展的燃气表后至燃具前设施修

理、材料更换等服务所需费用，纳入配气成本统筹考虑，不再另行收费。

四、燃气工程安装价格行为

（一）燃气经营企业要在显著位置标明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和价格构成等依据，推进收费

信息公开透明，接受用户咨询，强化社会监督。燃气经营企业不得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

（二）燃气工程安装收费价格公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总投资，包括设计费、施工费、材料

费、监理费、检测费、管理费用及其他；用户安装数、户均收费金额，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等主要内容。

（三）燃气经营企业、燃气工程安装企业不得有不明码标价及明码标价不规范，以及散布虚假

涨价信息、价格欺诈、价格串通、牟取暴利等价格违法行为。

五、禁止燃气工程安装垄断行为

相关企业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禁止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暂行规定》等，不得实施垄断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一）燃气经营企业、燃气工程安装企业等不得达成、实施排除、限制燃气工程安装行业竞争

的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行为，不得相互协商固定或同步调整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等。

（二）燃气行业协会、燃气经营企业等不得组织本地燃气工程安装企业固定或变更工程安装

收费标准，不得出台排除、限制燃气工程安装行业竞争的规定、办法等。

（三）燃气经营企业等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燃气工程安装只能由自己或利益相关方

进行施工，不得向用户指定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单位，或以供气安全等为由附加不合理

条件，或实施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六、其他

（一）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燃气工程安装价格收费行为实施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和垄断行为。

（二）各级住房建设部门依法对燃气工程安装建设行为实施监管，并依据《四川省燃气管理条

例》依法查处相关建设违法行为。

（三）各级相关监管部门可将相关企业违法行为结果告知相关管理部门，实施联合惩戒。典

型案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并纳入企业失信记录、市场禁入名单。

（四）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燃气工程安装相关企业有建设违法行为、价格违法行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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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为的，有权向城乡建设、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４７０号　　　　　二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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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
!

汽油（国Ⅵ） ８２３０ ８５３０ ６．３１ ８３３０ ８６３０ ６．３９ ８４３０ ８７３０ ６．４６

９２
!

汽油（国Ⅵ） ８７４２ ９０４２ ６．７４ ８８４２ ９１４２ ６．８１ ８９４２ ９２４２ ６．８９

９５
!

汽油（国Ⅵ） ９２５４ ９５５４ ７．２６ ９３５４ ９６５４ ７．３４ ９４５４ ９７５４ ７．４１

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２６５ ７５６５ ６．４３ ７３６５ ７６６５ ６．５２ ７４６５ ７７６５ ６．６０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７１９ ８０１９ ６．８２ ７８１９ ８１１９ ６．９０ ７９１９ ８２１９ ６．９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４８３号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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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
!

汽油（国Ⅵ） ８３００ ８６００ ６．３７ ８４００ ８７００ ６．４４ ８５００ ８８００ ６．５１

９２
!

汽油（国Ⅵ） ８８１６ ９１１６ ６．７９ ８９１６ ９２１６ ６．８７ ９０１６ ９３１６ ６．９４

９５
!

汽油（国Ⅵ） ９３３２ ９６３２ ７．３２ ９４３２ ９７３２ ７．４０ ９５３２ ９８３２ ７．４７

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３３０ ７６３０ ６．４９ ７４３０ ７７３０ ６．５７ ７５３０ ７８３０ ６．６６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７８８ ８０８８ ６．８８ ７８８８ ８１８８ ６．９６ ７９８８ ８２８８ ７．０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９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５１１号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
!

汽油（国Ⅵ） ８３５５ ８６５５ ６．４１ ８４５５ ８７５５ ６．４８ ８５５５ ８８５５ ６．５５

０５



９２
!

汽油（国Ⅵ） ８８７４ ９１７４ ６．８４ ８９７４ ９２７４ ６．９１ ９０７４ ９３７４ ６．９９

９５
!

汽油（国Ⅵ） ９３９４ ９６９４ ７．３７ ９４９４ ９７９４ ７．４４ ９５９４ ９８９４ ７．５２

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３８０ ７６８０ ６．５３ ７４８０ ７７８０ ６．６２ ７５８０ ７８８０ ６．７０

"

１０
!

车用柴油（国Ⅵ） ７８４１ ８１４１ ６．９２ ７９４１ ８２４１ ７．０１ ８０４１ ８３４１ ７．０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瓦斯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５４９号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有关发电企业：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

精神，深入推进我省价格“放管服”改革，根据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改革有关文件精神，经研

究，现就我省瓦斯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执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我省符合国家和省有关环保、节能、产业政策以及审批程序的新投产煤矿瓦斯发电项目

上网电价，省发展改革委不再单独批复其非市场化电量的具体电价，由电网企业按照当时的四川

电网燃煤火电标杆上网电价执行。

二、电网企业在核对新投产煤矿瓦斯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时，可通过协议形式予以明确，并按省

发展改革委规定的核定要件（能源投资项目批文和并网协议）办理。

三、发电企业要确保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电网企业要认真负责并及时做好上网电价

的确认工作。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在上网电价出现分歧时，可以提请我委确认。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省发展改革委调整燃煤火电标杆上网电价政策，上述发电项目上网电价

的执行相应调整。

五、执行过程中若遇到其他问题，请及时报我委。

１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５５９号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５９０ ８８９０ ６．５８ ８６９０ ８９９０ ６．６５ ８７９０ ９０９０ ６．７３

２５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１２３ ９４２３ ７．０２ ９２２３ ９５２３ ７．１０ ９３２３ ９６２３ ７．１７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６５７ ９９５７ ７．５７ ９７５７ １００５７ ７．６４ ９８５７ １０１５７ ７．７２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６１０ ７９１０ ６．７３ ７７１０ ８０１０ ６．８１ ７８１０ ８１１０ ６．９０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０８５ ８３８５ ７．１３ ８１８５ ８４８５ ７．２１ ８２８５ ８５８５ ７．３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９年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６８４号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５月３０日，我委印发了《关于２０１９年我省丰水期试行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２５８号），明确２０１９年我省继续试行丰水期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

策（以下简称居民电能替代）。为做好该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２０１９年丰水期（６－１０月）居民电能替代所需电价空间在２０１８年实际补贴电价空间以内

部分，优先通过四川电网（含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及控股供电公

司、岷江水电和明星电力）除分布式风电、光伏和光伏扶贫项目以外的风电、光伏丰水期参与市场

化交易产生的电价空间筹集，其余部分由降低丰水期四川电网收购的除参与特殊扶持电量的非市

场化水电电量，以及西南电网调度的留川非市场化水电电量上网电价进行弥补。超出２０１８年实

际补贴电价空间部分，由我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研究并另文明确。

二、２０１９年丰水期四川电网收购的除参与特殊扶持电量的非市场化水电电量，以及西南电网

调度的留川非市场化水电电量上网电价按照降低０．００８元／千瓦时且不执行丰水期浮动的标准预

分摊，丰水期结束后我委组织清算并明确最终降价分摊标准。特殊扶持电量（留存电量、电解铝补

贴电量和扶贫补贴电量）不参与降价分摊。

三、为做好电价政策的衔接，２０１９年四川电网除分布式风电、光伏和光伏扶贫项目以外的风

电、光伏丰水期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全部上网电量继续按０．２１元／千瓦时结算。低于我省公用燃煤

３５



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形成的价格空间，用于实施居民电能替代。

四、请你公司按月将居民电能替代下移电费支出情况，风光参与市场化交易产生的电价空间

以及非市场化水电上网电量分摊预执行情况报送我委，丰水期结束后我委组织清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９年一季度和攀枝花市垃圾焚烧

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二、三、四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８２５号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９年一季度和攀枝花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二、三、四

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都市（祥福）、达州市、自贡市、南充市、广安市、巴中市、泸州市、眉山市、宜宾市、广元

市、德阳市、攀枝花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９年一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２０４２３２．５０吨、８１９６７．２４

吨、１０１０９８．０９吨、８６４４５．００吨、９２５７０．８５吨、５９２０３．２３吨、１１３９１４．４７吨、９７０４０．２４吨、１３７１２９．８２

吨、６３５３５．２６吨、２８１３３．２０吨、５４６４７．４４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

上述１２家电厂２０１９年一季度实际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二、成都市（三峰）、西昌市、成都市（万兴）、遂宁市、绵阳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９年一季度垃

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８０５２２．２５吨、５３９４１．５９吨、２７０７９５．７４吨、９３４１９．２７吨、１０３２５３．９９吨，按国家规

定折算上网电量分别为５０５４．６２３０万千瓦时、１５１０．３６４５万千瓦时、７５８２．２８０７万千瓦时、２６１５．

７３９６万千瓦时、２８９１．１１１７万千瓦时，均高于实际上网电量的５０％，但分别低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

１５２０．３６３０万千瓦时、５８６．１０７５万千瓦时、７１９．７６６９万千瓦时、１３９．２１５２万千瓦时、７４６．９００７万千

瓦时。上述５家电厂２０１９年一季度折算上网电量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剩

余实际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三、攀枝花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二、三、四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２５３９４．３２吨、５４５９１．

９５吨、５６２７３．９７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攀枝花市垃圾焚烧发电

厂２０１８年二、三、四季度实际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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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资阳

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９５７号　　　　　二一九年九月三日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制定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请示》（资环院字〔２０１９〕４９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理科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９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９５９号　　　　　二一九年九月五日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制定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请示》（南科职院〔２０１９〕１６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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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００００元／年·生；理科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９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９６６号　　　　　二一九年九月九日

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制定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请示》（中核职院发〔２０１９〕１０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

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８８００元／年·生；理科类专业９５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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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９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９７７号　　　　　二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资阳口腔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制定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请示》（资口腔职院〔２０１９〕１４号）收悉。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９年批准设立，教育部备案的专科层次非营利性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

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３０９号）、《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

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８号令）的规定，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理、工科类专业１１０００元／年·生；医药卫生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９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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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调整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淡旺季时间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１１３０号　　　　　二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阿坝州发展改革委：

你委《关于调整黄龙景区门票价格淡旺季时间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就黄龙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调整淡旺季时间批复如下。

一、旺季门票价格１７０元／人，执行时间由每年４月１日至１１月１５日调整为每年６月１日至

１２月１５日。

二、淡季门票价格６０元／人，执行时间由每年１１月１６日至次年３月３１日调整为每年１２月

１６日至次年５月３１日。

三、景区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对特殊群体

的优惠政策。

四、景区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在其官方网站、收费场所等醒目位置公示门票价格及单独

收费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门票优惠减免政策等，不得收取未予公示的任何费用，保障游客知情

权，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９年二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１１６７号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９年二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达州市、自贡市、南充市、广安市、眉山市、广元市、攀枝花市、乐山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９

年二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７１４４５．５７吨、７７９５０．６９吨、８２８２９．００吨、６３１８６．８５吨、９４１３６．２３吨、

５４１１５．０４吨、５６４９９．６７吨、８５６２３．４６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上

述８家电厂２０１９年二季度实际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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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都市（三峰）、成都市（祥福）、西昌市、巴中市、泸州市、成都市（万兴）、遂宁市、绵阳市、

宜宾市、德阳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９年二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６９１５８．２７吨、１７２４６０．８４吨、

５０６２６．１６吨、４４１０６．１０吨、９６７３８．４８吨、２５２１８６．９０吨、８５９２９．２８吨、１０２３８３．００吨、９３０４５．７３吨、

２６７１９．５０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分别为４７３６．４３１６万千瓦时、４８２８．９０３５万千瓦时、１４１７．

５３２５万千瓦时、１２３４．９７０８万千瓦时、２７０８．６７７４万千瓦时、７０６１．２３３２万千瓦时、２４０６．０１９８万千

瓦时、２８６６．７２４０万千瓦时、２６０５．２８０４万千瓦时、７４８．１４６０万千瓦时，均高于实际上网电量的

５０％，但分别比电厂实际上网电量低１５９１．９１２４万千瓦时、４５５．９１４５万千瓦时、４７６．５４１５万千瓦

时、８８．８９８１万千瓦时、２１６．１０９３万千瓦时、４３２．０７６８万千瓦时、２１２．１９５８万千瓦时、３２５．７２２４万

千瓦时、８８７．７８８１万千瓦时、７．０８６８万千瓦时。上述１０家电厂２０１９年二季度折算上网电量按垃

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剩余实际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

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西南财经大学与美国特拉华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１３７２号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西南财经大学：

你校《关于申请制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特拉华数据科学学院学费标准的请示》（西财大校〔？

２０１９〕１２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美国特拉华大学合作设立西南财经大学特拉华数据科学学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经研究，现对西南财经大学特拉华数

据科学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西南财经大学特拉华数据科学学院本科学历教育学生学费７６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学生在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他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

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有关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学院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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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批复从２０２０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

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３３号和３４号机组执行超低
排放加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９〕１４３１号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华电集团四川分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华电集团四川分公司报来《关于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３３号和３４号机组执行超低

排放电价的请示》（华电川市〔２０１９〕１２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３３号和３４号机组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１６日，经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等部门组织监

测验收，出口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改造标准，验收合格，生态环境

厅《关于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３３号和３４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达标情况的函》予以确认。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８３５号）要求，并结合省能源局等部门《关于印发〈四川省燃

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能源〔２０１６〕２３９号）要求，同意四川广安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３３号和３４机组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起执行超低排放加价，加价标准按每千瓦

时１分钱执行。

二、按照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８３５号有关要求，超低排放加价结算与超低排放实际情况挂钩。依

据生态环境厅对出口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核查形成的监测报告每季度结算一次，加价电

量按符合超低限值时间比率的相应比例计算。

三、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自生态环境厅出具的监测报告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内，向四川广安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兑现超低排放加价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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